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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惠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

民 事 裁 定 书  

（2022）粤 13清申 18号 

申请人：惠州市工业发展总公司，住所惠州市南坛南路 2号

5 楼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300195972650T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骆伯祥。 

委托代理人：张艳芳，系申请人员工。 

被申请人：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，住所惠州市河南岸府前横

路 1号，营业执照：4413001003290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颜思奕。  

2022 年 1 月 27日，申请人惠州市工业发展总公司（下称“发

展总公司”）以被申请人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（下称“矿产贸易

公司”）及其分支机构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玻璃门市、惠州市矿

产贸易公司装饰工程部、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汽车配件行解散事

由发生后未及时清算为由，向本院申请被申请人矿产贸易公司及

其分支机构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玻璃门市、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

装饰工程部、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汽车配件行强制清算。本院于

同日登记立案，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书面审查。经向被申请人

送达异议通知书等材料，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申请其

强制清算未提出异议，且双方均同意本院以书面形式进行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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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发展总公司向本院提交《强制清算申请书》称：申请

人为被申请人的出资人。因被申请人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（惠州

市矿产贸易公司玻璃门市、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装饰工程部、惠

州市矿产贸易公司汽车配件行）长期关闭及被工商局吊销营业执

照，且至今未依据法律规定在解散事由出现后成立清算组或主动

履行清算义务。被申请人目前处于无资产、无账册、无人员、无

诉讼等“僵尸企业”状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

业企业法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企业由于下列原因之一终止：（一）

违反法律、法规被责令撤销。（二）政府主管部门依照法律、法

规的规定决定解散。（三）依法被宣告破产。（四）其他原因…而

公司不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形下，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对公司进行

强制清算。因此，申请人特依据相关文件及法律规定向法院申请

指定清算组对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（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玻璃门

市、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装饰工程部、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汽车

配件行）进行强制清算。 

本院查明，被申请人矿产贸易公司系于 1993年 2月 23日经

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的全民所有制内资企业法

人，营业执照为 4413001003290，法定代表人颜思奕，经营范围

为金属材料，建筑材料，矿产品。焊锡丝，焊锡条。（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2001 年 8

月 23 日，矿产贸易公司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，且至今未自行清

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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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，矿产贸易公司名下设有分支机构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

玻璃门市（负责人：叶育建，营业执照：89598730-0，目前状态：

吊销）、、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装饰工程部（负责人：叶育建，营

业执照：89598168-9，目前状态：吊销）、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

汽车配件行（负责人：吴礼权，营业执照：89598510-2，目前状

态：吊销）。 

经查，根据惠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

履行主管部门职责的说明》、惠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委员会《关于市德赛集团有限公司（含市工业发展总公司）所属

企业纳入“僵尸企业”实施司法出清的批复》，申请人发展总公

司为被申请人矿产贸易公司的主管部门，履行主管部门职责。 

本院认为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二十四条“解散公司诉讼案件

和公司清算案件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…中级人民法院管

辖地区、地级市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公司的解散诉讼案

件和公司清算案件”的规定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20）粤民

辖 93 号《关于强制清算案件及其衍生诉讼案件集中管辖问题的

答复》中“同意由你院集中管辖辖区内两级法院的强制清算案件

及其衍生诉讼案件”的答复，被申请人的住所地在惠州市，登记

机关为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 

被申请人矿产贸易公司于 2001年 8月 23日依法被吊销营业

执照，发生了法定的解散事由，其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清算

组进行清算，但矿产贸易公司至今未能自行清算。根据《中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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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六十九条“…（四）法人依法被吊销营业执

照、登记证书，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…”第七十条“法人解散

的，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，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清算组

进行清算。…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，造成损害的，应

当承担民事责任；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

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”第七十一条“法人的清算程序

和清算组职权，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；没有规定的，参照适用公

司法律的有关规定”的规定，申请人发展总公司作为矿产贸易公

司的主管部门，履行主管部门职责，在被申请人矿产贸易公司出

现解散事由又未主动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，提出对矿产贸易公

司的强制清算申请，符合上述法律规定，申请人主体适格，其申

请本院依法应予以受理。参照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企业破产

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七十六条“债务人设立的分支机构和没

有法人资格的全资机构的财产，应当一并纳入破产程序进行清

理”的规定，矿产贸易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

玻璃门市、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装饰工程部、惠州市矿产贸易公

司汽车配件行应当依法一并纳入强制清算程序进行清理。 
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六十九条、第

七十条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

第十一项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受理申请人惠州市工业发展总公司对被申请人惠州市矿产

贸易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玻璃门市、惠州市矿

产贸易公司装饰工程部、惠州市矿产贸易公司汽车配件行的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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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算申请。 

本裁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。 

 

 

 

审  判  长    王瑞南 

审  判  员    黄仲民 

审  判  员    白  雪 

 

 

 

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

法 官助 理    袁琳媛 

书  记  员    陈琪琛 


